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做好 ⒛21年度全省非教育系统在职
人员申报国家公派留学项目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,省直有关单位,各大企业:

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有关要求,现将 《2Ⅱ 1年国家留学

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章》(详见附件 )转发给你们 ,

请据此积极宣传发动,做好符合条件人员申报国家公派留学

项目的组织工作。具体资格确认、推荐程序等按照我厅 《关

于进一步规范我省非教育系统在职人员申报国家公派留学

项目资格及推荐程序的通知》(鲁人社函匚2Ⅱ 1〕 4号 )执行。

未尽事宜,请及时联系省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。

联系人:孙琳琳 王义林,“ 31-8“”朗6 885叨”9

附件:⒛21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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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21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章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,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人才支撑,为构建人类

命运共同体搭建中外人文交流平台,推动国家公派留学在新时代

教育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大作用。

第二章 选派计划和主要项目

第二条 2u1年计划选派各类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27OO0

名。

第三条 主要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:

1.高级研究学者:卜6个月。

2.访 问学者:3-12个月。

3.博士后:694个月。

4.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:一般为 36叫8个月,具体

以留学目的国及院校学制或外方出具的录取通知书或邀请信为

准。

5.联合培养博士生 (在 国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赴国外从事

研究 )∶ ⒍24个月。



6.赴国外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:一般为 12乇4个月,具体以

留学目的国及院校学制或外方出具的录取通知书或邀请信为准。

7.联合培养硕士生 (在 国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赴国外学

习)∶ 3-12个月。

8.赴国外攻读学士学位本科生:一般为 3孓60个月,具体

以相关项目规定为准。

9.本科插班生 (在 国内攻读学士学位期间赴国外学习、毕

业设计或实习等 )∶ 3-12个月。

第四条 主要项目:

1.国 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计划选

派 27OO人。选派类别包括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和博士后。

2.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计划选派 10500人 ,

选派类别包括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和联合培养博士生;博

士生导师短期出国交流项目计划选派 300人 ,选派类别为高级研

究学者。

3.高校合作项目 (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)计划选派

1650人 ,选派类别包括访问学者和博士后。

4.地方和行业部门合作项目计划选派 33⒛ 人,其中西部地

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及地方合作项目 17⒛ 人,选派类别包括高

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和博士后;与 行业部门合作项目1550人。



5.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计划选派 950人 ,其中国际组织

实习项目750人 ,选派类别为实习生、访问专家等;国 际组织后

各人才培养项目⒛0人 ,选派类别包括赴国外攻读硕士学位研究

生和联合培养硕士生。

6.国 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和政府互

换奖学金项目计划选派”30人 ,选派类别包括访问学者、博士

后、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、联合培养博士生、赴国外攻读

硕士学位研究生、联合培养硕士生、赴国外攻读学士学位本科生

和本科插班生。

7.艺术类人才特别培养项目计划选派⒛0人 ,选派类别包

括访问学者、博士后、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、联合培养博

士生、赴国外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和联合培养硕士生。

8.乡 村振兴人才培养专项计划选派⒛0人 ,选派类别包括

访问学者、赴国外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和联合培养硕士生。

9.国外合作项目计划选派 49S0人。国外合作项目是指与外

方机构签署协议并由中外双方联合评审、联合资助的项目,如国

家留学基金委剑桥奖学金、中法“
蔡元培

”
交流合作项目、中德

(CsC-DAAD)博 士后奖学金项目、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合作奖

学金、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等。

第三章 资助内容



第五条 资助内容一般为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资助期限内的

奖学金。奖学金包括伙食费、住宿费、注册费、板凳费(bench fee)、

交通费、电话费、书籍资料费、医疗保险费、交际费、一次性安

置费、签证延长费、零用费、手续费和学术活动补助费等。对部

分人员可提供学费资助。具体资助方式、资助标准等以录取文件

为准。

第四章 申请条件

第六条 申请人基本条件 :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,热爱

祖国,具有服务国家、服务社会、服务人民的责任感和端正的世

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

2.具有良好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,在工作、学习中表现突

出,具有学成回国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使命感。

3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,不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。申

请时年龄满 18周 岁。

4.身体健康,心理健康。

5.符合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条件及留学国家、

留学单位的语言要求。

6.符合申请项目的其它具体要求。

第七条 暂不受理以下人员的申请



1.已 获得国外全额奖学金资助。

2.已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格且在有效期内。

3.已 申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尚未公布录取结果。

4.曾 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格,未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擅

自放弃且时间在 5年以内,或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放弃且时间

在 2年 以内(因疫情原因申请放弃公派留学资格或资格有效期内

未能派出的除外 )。

5.曾 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、回国后服务尚不满

两年。项目有特殊规定的,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五章 选拔办法

第八条 遵循
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

的原则,采取“
个人申请 ,

单位推荐,专家评审,择优录取
”
的方式进行选拔。

第九条 推选单位需对申请人的政治思想、师德师风/品 行学

风等严格把关,并在申请表主表单位推荐意见栏中对上述表现做

出评价。

第十条 符合申请条件者,应按规定程序和办法申请。国家

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根据相关项目要求,组织评审,确定录取结

果。申请人可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
`息 平台查询录取结果,下

载、打印录取材料。

第十一条 主要项目申请、录取时间



1.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:4月

10日 -30日 申请,6月 下旬公布录取结果。

2.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:攻读博士学位研

究生 3月 10日 -31日 申请,5月 公布录取结果 (部分中外合作协

议/项 目需与外方合作院校/机构确认录取结果,公布时间略晚 );

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5月 10日 J1日 申请,7月 公布录取结果。

3.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:9月 10日 J0日 申请,11

月公布录取结果。

4.地方和行业部门合作项目:

①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及地方合作项目(含 已获批的

地方创新子项目人员 )∶ 5月 1日 -15日 申请,8月 公布录取结

果。

②与行业部门合作项目按照相应项目规定施行。

5.国 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:

①国际组织实习项目:单位或个人联系渠道全年随时申请 ,

每月公布录取结果;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项目每

年均需国际组织提供岗位后发布,全年随时发布。

②国际组织后各人才培养项目:国 内高校渠道,已 获批项目

的人员申报时间为 5月 10日 91日 ,6月 公布录取结果;国家留

学基金委合作渠道申请信 J惑 将在项目专栏中另行公布。



6.国 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:3月 ⒛

日-30日 申请,5月 公布录取结果。

7.政府互换奖学金根据相应规定施行。

8.创 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:⒛⒛ 年 11月 28日 前项

目申请,⒛21年 2月 公布获批项目;⒛21年 3月 1日 -10日 第一

批人选申请,4月 公布录取结果;9月 1日 -10日 第二批人选申请 ,

10月 公布录取结果。

9.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:3月 10日 J1日 申请,5月 公

布录取结果。

10.乡 村振兴人才培养专项:⒛21年 4月 1日 -10日 组织往

年获批项目试点实施单位人选申请,6月 公布录取结果;⒛21年

9月 1日 -10日 项目申请,10月 公布获批项目;⒛22年 4月 1日

-10日 人选申请,6月 公布录取结果。

11.国 外合作项目根据相应项目规定施行。

第六章 派出与管理

第十二条 推选单位对本单位人员承担管理主体责任。

第十三条 被录取人员须在留学资格有效期内派出。未按期

派出者,留学资格自动取消。

第十四条 对留学人员实行
“
签约派出,违约赔偿

”
的管理办

法。派出前,留 学人员须按要求签署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协议书》,



协议书经国家留学基金委审核通过后生效;办理国家公派留学奖

学金专用银行卡;办理护照、签证、 《国际旅行健康证书》;通

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、教育部出国人员上海集训部、广州留学

人员和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办理预定机票、《国家公派留学人员

报到证明》等手续 (具体请查阅 《出国留学人员须知》 )。

第十五条 留学人员自抵达留学所在国后 10日 内凭《国家留

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资格证书》及相关材料向中国驻留学所在国

使 (领 )馆办理报到手续,具体按照驻留学所在国使 (领 )馆要

求办理。

第十六条 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,应遵守所在国法律法

规、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及 《国家公派出

国留学协议书》的有关约定,自 觉接受国内推选单位和驻外使

(领 )馆 的指导和管理,定期向推选单位提交研修报告。

第十七条 留学人员学成后应按期回国履行回国服务义务 ,

回国之日起 3个月内须在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登记回国

信息。本科插班生无回国服务期要求。

第十八条 留学人员与获得资助有关的论文、研究项目或科

研成果在成文、发表、公开时,应注明
“
本研究/成果/论文得到中

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
”。


